  
八公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乡镇环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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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省、市关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提升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水平和八公山镇、山王镇农村环境卫生面貌，提高村居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现结合八公山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源头治脏，专业保洁，全域覆盖，系统管理”的原则，结合八公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经验，在八公山镇、山王镇农村开展环卫作业全覆盖，努力构建优质高效、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环卫作业体系，切实营造整洁、美丽、和谐的乡村环境。
二、两乡镇环卫基本情况
（一）八公山镇。全镇辖10个行政村，农村总人口12713人、3572户，辖区面积27平方公里，作业道路（硬化道路）综合共计86条、作业面积184733平方米。与2021年相较，道路增加2条，面积增加20900平方米。
（二）山王镇。全镇辖11个行政村,农村总人口20544人、5864户，辖区面积34.95平方公里，作业道路（硬化道路）综合共计192条、作业面积431800.2平方米。道路条数和面积与2021年持平。
（三）垃圾中转站情况。两镇境内共有2座垃圾中转站，均是由区环卫处管理和使用。其中，八公山镇蔡洼村旁有1座，使用合肥劲旅垂直压缩6立方设备1个，配备1部专用垃圾转运车辆，2023年11月进行了提升改造，现正常使用；山王镇境内有1座，配备2辆8吨压缩式垃圾车（以车代站），2023年11月进行了提升改造，现正常使用。
三、乡镇环卫作业运行及考核机制
（一）环卫作业公司负责日常作业及管理
镇、村范围内的国有道路、县乡道路、村村通道路、村组硬化道路、户户通两边及可视范围内的垃圾清理、收集、保洁、转运；美好乡村等示范点的清扫保洁、垃圾收集、转运；村内游园、广场、绿化带保洁；镇、村范围内的河道、沟渠、塘坝等水面、坡面保洁和垃圾清理清运；小广告清理；垃圾收集设施设备维护及管护、保洁；秋季落叶及冬季积雪清除等紧急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以及重大活动、节假日等重要时段的环卫保障工作。同时，配合各村做好村内房前屋后整治工作。
（二）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
监督考核分为镇级考核、环卫专业考核和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月度督查考核，每月考核结果实行百分制。监督考核以《八公山区乡镇环卫作业考核标准》为主要依据，超出考核标准的，参考《淮南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考核标准执行（详见附件《八公山区乡镇环卫作业考核办法》）。
四、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主要内容为：乡镇范围内清扫保洁及生活垃圾收集,环卫
基础设施维护，生活垃圾转运至无害化处理场所，安全文明作业、常态化环卫应急保障。
(一)突击清理。正常作业前，集中清理清除转运各村区域内积存垃圾。
（二）清扫保洁。道路清扫保洁实行分类管理，主要道路采取人工清扫、车辆冲洗，村内硬化道路定时清扫作业，村范围内实行全方位保洁（含游园、广场和池塘、沟渠等水系），及时收集清扫垃圾。道路不见积土，可视范围内不见垃圾杂物，路边无杂草，沟塘、河渠内无漂浮物和杂草杂物，无积水，无小广告，路面、路沿净，绿地绿化带净。
（三）垃圾收集。配备分类垃圾桶，合理设立垃圾收集点，专人负责收集，每日及时清运，日产日清不积存、不遗漏、不出现垃圾堆。蝇、蚊孳生季节，收集点应定时喷洒消毒、灭蚊蝇药物。收集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理场地，将收集容器复位，车走地净。
若以后农村生活垃圾按照新的标准进一步分类（四分类标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即湿垃圾、其他垃圾即干垃圾），则增加的费用由作业公司承担。
（四）设施维护。垃圾收集容器（240升分类垃圾桶）应分类成对摆放，定位设置，排列整齐。设置点及周边应整洁，无散落、存留垃圾和污水。收集容器应无残缺、破损，封闭性好，外体干净，无污迹、无小广告、清洁光亮。
（五）生活垃圾转运。垃圾运输车辆应符合环保要求，车容整洁，车况良好，车牌号码完整，车体外部无污物、污垢；运输垃圾应密闭，在运输过程中无垃圾扬、撒、拖挂和污水滴漏，并清运至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或区环卫处垃圾中转站，不得乱倒、乱卸、乱抛垃圾；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不得超重、超高超载运输。
（六）安全文明作业。作业人员应统一着装、整洁干净，作业工具按要求配备，保洁车整洁、完好。应严格按照作业规程进行作业，严禁将清扫的垃圾往道路两侧或水体内倾倒或直扫，严禁焚烧垃圾和落叶。环卫从业人员上岗之前，作业公司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做到不教育不培训不能上岗，并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安全生产检查。
（七）应急保障。应建立环卫应急保障队伍，做好秋季落叶、冬季积雪清除等环卫紧急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做好重大活动及节假日等重要时期的环卫保障工作预案，并形成常态化应急保障机制。
五、经费安排
乡镇环卫作业所需经费由区财政部门全额列入区级财政预算，每季度分别拨付至两个镇，两个镇分别汇总各级监督考核情况，依据考核办法和作业合同扣除考核应扣款项后按季度支付给作业公司。
六、实施步骤
（一）摸底准备阶段（2024年3月31日前）。全面摸清两个镇相关道路等基础资料，确定乡镇环卫作业服务内容、服务范围、服务要求及服务期限；按照有关定额和作业标准，确定作业经费预算；确定作业质量考核办法、考核标准等。
（二）合同准备阶段（2024年4月30日前）。区环卫处负责制定作业合同，合同期1+1+1年（即第一年考核合格再延续合同1年，第二年考核合格再延续合同一年，最长不超过三年），签订作业合同，作业公司落实人员和设备，做好进场准备。
（三）全面实施阶段（2024年5月1日起）。建立健全区域垃圾收集、清运、日常保洁等日常管理制度，完成管理人员和保洁职工的安全、业务教育培训，并分配到岗，全面开展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区文明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财政局、八公山镇、山王镇、区环卫处等为成员单位的乡镇环卫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推进措施，扎实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
（二）加强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工作中积累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积极引导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增强环境卫生意识，更新生产生活方式，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环卫事业的良好氛围。
（三）严格管理考核。监督考核部门和单位要成立专门的考核队伍，按照考核办法和考核标准制定具体考核措施，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确保八公山区乡镇环卫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